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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公告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朋医疗”）于 2019

年 3月 14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爱朋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02号）

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2,020万股（每股面值 1元），发行价格 15.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31,916.0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622.9976万元，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人民币 26,293.0024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8年 12月 10日全部到位，

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18〕

450号）验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产业基地升级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实施主体

1 产业基地升级建设项目 15,560.39 11,560.3900 爱朋医疗、爱普科学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3,318.30 9,318.3000 爱朋医疗



3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6,168.64 5,414.3124 爱朋医疗

合 计 35,047.33 26,293.0024 -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情况和原因

1、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主要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产业基地升级建设项目”、“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产业基地升级建设项目”原计划由

母公司爱朋医疗及全资子公司爱普科学仪器（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普

科学”）共同实施，实施地点位于爱朋医疗现厂区江苏省如东县经济开发区永通

大道东侧，以及爱普科学厂区江苏省如东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友谊西路78号。

现拟将“产业基地升级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母公司爱朋医疗，实施地

点变更为“如东高新区掘港街道西二环东侧”。“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

拟变更为“如东高新区掘港街道西二环东侧”。

公司已竞得如东县高新区出让的土地“如东高新区掘港街道西二环东侧”（苏

2017如东县不动产权第0011091号），用地面积33759㎡，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公司已通过出让取得相应土地50年使用权。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原因

爱朋医疗公司现有厂区占地面积10,750.05m2，已有建筑面积8,547.67m2；爱

普科学现有厂区占地面积11133m2，房屋建筑面积9217.68m2，两公司现有厂房设

计格局相对陈旧，空置土地和厂房空间不足，对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限制较多，

且不能完全满足未来产能扩充的需求。公司从规范管理、安全生产以及生产自动

化等角度考虑，拟将“产业基地升级建设项目”由原实施主体爱朋医疗、子公司

爱普科学变更为爱朋医疗；“产业基地升级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至如东高新区掘港街道西二环东侧。

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进行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有利于提升公司产能

和自动化程度，有利于整合公司内部资源，发挥各厂区协同效应。此外，如东高

新区掘港街道西二环东侧位于如东高新区规划的生命健康产业园内，交通便捷、



配套设施齐全、政策优惠，有利于公司利用区域内的产业集群效应，提升研发实

力，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

投资总额及用途，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募集资金具体使用视公司

实际情况，以及新实施地点相关规划、政府批复等情况而定。

2、本次变更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有利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有

利于公司的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公司现有资源的整合优势，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

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变更不影响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独立董事同意

本次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五、监事会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和实施地点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实施，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项目实施的实质内

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公司监事会同

意本次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爱朋医疗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未改变公司募集

资金的用途和投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2、爱朋医疗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规定；

3、爱朋医疗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相关事项已经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广发证券对爱朋医疗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

地点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6日


